
云阳县人民政府

关于张立伟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云阳府人〔2026〕1号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2026年1月7日，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
任命

张立伟同志为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挂职1年）；

谢光明同志为云阳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；

张千军同志为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；

陈治端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青龙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陈磊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双江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胡继桥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白鹭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颜明亮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人和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邬厚辉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盘龙派出所所长；

游泳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黄石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米登福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江口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杨峰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南溪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程建超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龙角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李松同志为云阳县公安局清水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1年）。

免去

张千军同志的云阳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张燚同志的云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谢光明同志的云阳县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吴浪同志的云阳县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曾伟同志的云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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